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条例 

 

为了保证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秘书处日常

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草案）、GB/T 20000

《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和《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职责界定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是在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

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协调机构。负责

标委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 委员身份的登记； 

2. 审查文件的准备； 

3. 会议的记录； 

4. 相关表格的填写； 

5. 所有相关文件（含电子文件）的归档 

6. 经费的使用与报告。 

第二条  工作原则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的工作应当遵循符合市场需

要、合理规范、公开公正、协商一致的原则。 

第二章  主要职责 

第三条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应对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报送

的学会标准立项计划进行立项审核。 

1.审核包括但不限于： 



⑴ 项目建议书； 

⑵ 立项申请表。 

2. 给予通过审核的立项申请以唯一的项目计划编号。 

第四条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应对报审的学会标准草案（标准

征求意见稿）进行形式审核。 

1. 审核应包括但不限于： 

⑴ 标准征求意见稿； 

⑵ 标准草案编制说明书； 

⑶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后形成的标准送审稿报中国

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审核。 

3. 未通过审核的送审稿返回技术委员会重新处理。 

第五条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应对已经批准的中国金属学会标

准，通过培训班、讲座、研讨会等方式进行宣传贯彻。 

第六条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秘书处办公室应对每一起申述填写申诉意见书，

转相关技术委员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意见上报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第三章   会议制度 

第七条 以下情形应以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会议或与委员间的通讯方

式进行讨论： 

1.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2.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的复审； 

3.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的制定规划； 

4. 对成立技术委员会申请的审查； 

5.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所管理的组织、人员在从事标准

化工作中违反规定行为的审查； 

6. 对标准化工作中的申诉审理； 

7.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认为需要讨论的其他事宜。 

第四章 表决制度 

第八条 以下事项应经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表决通过： 



1.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送审稿的通过； 

2. 对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复审的通过； 

3. 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委员会认为需要表决的其他事宜。 

第九条 表决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可以会议方式或邮寄方式进行。 

第十条 表决前 30 天，秘书处应准备好表决票、表决说明、送审稿的有关文件，

分送各位委员。 

第十一条 表决分同意、反对和弃权；投票反对或弃权应写明理由。投票为记名

制，标准的送审与复审得到 75%以上（含 75%）同意方能通过。 

第十二条 投票完成后，秘书处应及时统计，并将结果报告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表决票由秘书处存档。 

第五章  文件归档 

 第十三条 以下文件应由秘书处进行归档： 

1.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形成的文件； 

2. 表决的表决票、结果记录； 

3. 标准的起草文件、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审查意见、反馈意见等； 

4. 复审标准的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审查意见、反馈意见等； 

5. 在标准化工作中形成的对标准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它应予说明的

事项，如参考资料、目录等； 

6.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认为需要归档的其它文件。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条例之规定如有与上位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有冲突之处，以上位法和

国家有关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修订。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中国金属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